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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4月21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44期 投注总额：62324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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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148.5312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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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560.16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
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19日

第2017044期 投注总额：68071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5 0 0 6 9 1 羊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102期 投注总额：520736元

02 03 07 10 13

奖池累计31.8751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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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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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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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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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102期

浙江销售额3022364元，返奖额1441445元。3月1日
起，浙江福彩“3D”进行1200万派奖，详见浙江福彩网。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19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7552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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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8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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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浙江联鑫律师事务所律师智海忠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
证号13302200510907130，流水号10444887，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怀宇律师执业证一本，
执业证号13303200810916462，流水号10442625，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父亲周毅俊、母亲张孛媛遗失周歆睿的出生证
明，编号L330462683，声明作废。

2017年4月21日

遗失
声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市盈达鞋材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
至2017年3月31日，温州市盈达鞋材有限公司该户债权总额为5436.4万元，其中本金4000万元，利息
及孳息1436.4万元。债务人注册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潘桥镇横塘村，该户债权由温州加仕德鞋业有
限公司、温州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方青田、江秀提供保证，由温州市盈达鞋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瓯海
区潘桥镇横塘村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50、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温州市盈达鞋材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绍兴柯桥财丰纺织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柯桥财丰纺织有限公司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将其对借款人浙江亚太特宽幅印染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浙江兴美达印染有限公司、杨安心、寿秀琴享有的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转让给绍兴柯桥财丰纺织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浙江亚太特宽幅印染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浙江兴美达印染有限公司、杨安心、寿秀琴，从公告
之日起向绍兴柯桥财丰纺织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绍兴柯桥财丰纺织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
务人浙江亚太特宽幅印染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浙江兴美达印染有限公司、杨安心、寿秀琴，从公告之日起向绍兴柯桥财丰纺
织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截至2016年10月11日，对债务人浙江亚太特宽幅印染有限公司13笔债权共计本金人民币64168407.13元，
利息（含利息、罚息、复利）人民币 9937258.17 元，迟延履行债务的利息 3002700.87 元。上述债权所涉法院判决文书为
（2015）绍越商初字第4509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财丰纺织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2017）浙01民终1420号
蒋帅：本院受理的上诉人纪甜甜与被上诉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蒋帅外案
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已作出裁定，因被上诉
人蒋帅不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民终1420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
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420号

上虞市天成化工有限公司、上虞市贝赛克自
行车配件厂、浙江大西洋车业有限公司、绍兴市恭
实贸易有限公司、王海龙、金亚仙、王尧堂、薛苗
娟：本院受理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西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376号

杭州杭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胡光伟：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韵之通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方支付货款、利息
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2 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515号

蒋祥根：本院受理原告胡滨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付利息
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2 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34号

李清、戚邦俭：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722 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042号

吕存杰、杭州理想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804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631号

张凌波：本院受理原告宋国荣、程诺诉你方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
（2016）浙0106民初76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023号

北京冠容富欣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四川绵竹剑南春酒厂有限公司诉你及杭州阿里巴
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2016）
浙 0108 民初 5023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24号

苏妙荣、陈英、苏泽泽：本院对原告陈黎诉被
告苏妙荣、陈英、苏泽泽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8民初52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确认
原告陈黎与被告苏妙荣、陈英、苏泽泽于 2013 年 3
月 1 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有效。二、被告苏妙
荣、陈英、苏泽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 日内协助
原告陈黎办理位于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迎春南
苑 4 幢 2 单元 301 室的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并在办
理完成上述手续后三日内协助原告陈黎办理该房
屋权属的过户手续。三、被告苏妙荣、陈英、苏泽
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 日内支付给原告陈黎公
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被告苏妙荣、
陈英、苏泽泽负担。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063号

杭州户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杭州夏舒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40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441号

朱柯法：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
司诉被告朱柯法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445号

姚广烽、姚伟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
有限公司诉被告姚广烽、姚伟淇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上午 9 时
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444号

史宏卫：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
司诉被告史宏卫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2)杭萧商初字第3095号

宁波锐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万
向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锐硕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
位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
位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

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天（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8 时 50 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开庭审理，
你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2)杭萧商初字第3097号
宁波锐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万

向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锐硕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单位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

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天（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8 时 50 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开庭审理，
你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688号

卢成腾: 本院受理原告苏立远诉被告卢成腾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15688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730号

鲁秀红、陈卫明、嘉兴凤篁纺织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
被告鲁秀红、陈卫明、嘉兴凤篁纺织品有限公司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
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19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050、5051、5052、5059、5063
号

沈玉泉：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平、徐国平、徐建
国、丁胜国诉你和刘英模花民间借贷纠纷五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上午 9 时起在本
院瓶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056号

沈玉泉：本院受理原告盛雪莉诉你和刘英花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上午 9 时
在本院瓶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064、5065、5067、5068、5069
号

沈玉泉：本院受理原告丁胜桂、吴生良、姚阿
武、张永标、殷国华诉你和刘英花劳务合同纠纷五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2017 年7 月12 日上午9 时30 分起
在本院瓶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473号

浙江清源绿宇控股有限公司、杭州神源食品

有限公司、余向东、杜海燕：本院受理的原告郎春
永诉被告杭州秀山美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城西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杭州秀山美地农业观光
有限公司、浙江清源绿宇控股有限公司、杭州神源
食品有限公司、余向东、杜海燕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18日下
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60号

邹冬芳：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邹冬芳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10民初15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957号

陈健萍、沈永水、宁波鑫宇陶业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被告陈健萍、沈永水、宁波鑫宇陶业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10 时0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831号

赵明盛、黄艳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赵明盛、黄艳平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10 时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105号

陆明波、乌丽娜、陈引海、陈丽彬、陆晓明：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诉被告陆明波、乌丽娜、陈引海、陈丽彬、陆晓
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818号

俞殷杰：本院受理的原告周世杰诉被告俞殷
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212 民 初 11818 号 民 事 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 人 民 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11号

吴飞、刘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吴飞、刘莎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
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新春、胡
根世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
15时15分在鄞州法院巡回审判点第八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259号

徐杨英、虞伟、洪卫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
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徐杨
英、虞伟、洪卫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
书、转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
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新春、胡根世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 14 时 45
分在鄞州法院巡回审判点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17号

张茂进、杨光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张茂进、杨光荣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
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
新春、胡根世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 15 时 45 分在鄞州法院巡回审判点第八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2319号

蒋君浪、刘亚娣：原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鲒埼支行诉被告蒋水浪、李明华、蒋
君浪、刘亚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 2017 年 7 月 7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左红卫、人
民陪审员徐恩琴、王建龙，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25民催4号

太仓市云飞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张，该汇票号码为 10300051/23666633、汇票金
额为人民币 222763.52 元，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太仓市云飞工贸有限公司
二 、公 示 催 告 票 据 凭 证 ：该 汇 票 号 码 为

10300051/23666633、汇票金额为人民币 222763.52
元、出票人为象山华鹰塑料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上海荣上五金装饰厂、付款行为农行象山西周
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8 月 15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 年 2 月 15 日、最后持票人为太仓市云飞工贸
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 年 4 月 19 日起至
2017年6月18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